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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治理觀點下國外與我國基層官僚行政裁量

權之行使 

許峻豪 

《摘要》 

 

從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公共行政學界經歷了多種變遷，從新公共行政、新

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政府的角色也從管制、領航到共享。而這樣多樣性角

色，現今多用「治理」所涵蓋，且擴散至立法、司法部門，甚至是與私部門的

合作。然而政府治理雖然對於公共行政極為重要，卻常常只從政府階層頂端的

角色出發，僅有少部分的人關注到了基層官僚的角色。在政策擬定跟政策執行

分立的觀點上來說，政治人物角力過程中所妥協的政策，往往都要由這些基層

官僚來執行，他們的角色或許在治理上更具有關注價值。 

本文發現，雖然台灣也不乏做過行政裁量權的學者，但多是從兩個不同的

面向來介入，一是政治學的角度，也就是公共行政學界對行政裁量權的看法，

重在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動機；另一個則是從法律學界對行政裁量權的

詮釋，重在對於司法對於基層官僚控制。前者對於基層官僚的特性有豐碩的研

究成果，後者則對於我國實務在操作行政裁量權的運作上有拘束性的作用，但

一直以來，兩方卻各說各的，沒有對話的空間。故本文試圖梳理從以前到現在

有關於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文獻，並從中找出一個新方向，那就是公共

治理當中，「公民角色」的運用，讓兩個領域能夠對話。本文也希望能夠提出

一方向性的架構，能為未來我國有關於行政裁量權的研究有所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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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公共治理下的多元意義 

從上世紀 70 年代以來，公共行政學界經歷了多種變遷，從新公共行政、新

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務，政府的角色也從管制、領航到共享。而這樣多樣性角

色，現今多用「公共治理」所涵蓋。儘管公共治理一詞從 1980 年代新公共管理

風潮興起後才開始，但他強調的治理主體的多元性，已經不單單指的是行政部

門的統治，還擴散至立法、司法部門，甚至是與私部門的合作並重視與公民社

會互動模式。運作上，公共治理推翻以往政府部門由上而下的權力，取而代之

的是上下層級間的互動關係，是一個由政治和社會互動管理的型態（孫本初、

鍾京佑，2005）。故本文以「公共治理」為本文的基礎觀點，從「基層官僚」

的角色出發，原因在於從政策擬定跟政策執行分立的觀點上來說，政治人物角

力過程中所妥協的政策，往往都要由這些基層官僚來執行，他們的角色或許在

公共治理上更具有關注價值。故本文探討的是基層官僚在執行職務時所擁有的

「行政裁量權」以及「行政裁量權」與大眾之間的互動關係。 

此外，本文發現雖然我國也不乏做過行政裁量權的學者，但多是從兩個不

同的面向來介入，一是政治學的角度，也就是公共行政學界對行政裁量權的看

法，重在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動機，承襲自美國公共行政學界的學術理

論；另一個則是從法律學界對行政裁量權的詮釋，重在對於司法對於基層官僚

控制，是我國實務對於行政裁量權的規範及操作化應用。前者對於基層官僚的

特性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後者則對於我國實務有拘束性的作用，但一直以來，

兩者卻各說各的，沒有對話的空間，這也是多數學者所批評的，故本文試圖梳

理從以前到現在有關於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文獻，並從中找出一個方向

與我國實務對接，以求有一個方向性的研究，能為未來我國對於行政裁量權運

作的研究有所貢獻。 

貳、公共行政學對行政裁量的立論基礎 

一、基層官僚理論回顧 

關於基層官僚之研究始於政策執行，就公共政策理論的演進發展而言，政

策執行一直被視為黑箱（black box）過程，並未受到學術研究與實務界應有的

重視，甚至淪為邊陲、陌生的地位。直到 Pressman 和 Wildavsky（1973）出版

之《執行：華盛頓的偉大期望如何在奧克蘭破碎》一書，點醒大家對執行的注

意。Goggin 等人（1990）將政策執行研究分為三個世代理論，第一代政策執行

理論，強調由上而下模式（top-down model）；第二代政策執行理論強調由下而

上模式（buttom-up model）；第三代政策執行模式強調整合模式（synthesis 

model）。Elmore（1982；1985）將政策執行粗分為「向前推進策略」及「由後

推進策略」在執行策略上必須考慮到微觀的執行者和目標群體的觀點（Matland, 

1995）。「向前推進策略」及「由後推進策略」在觀點上分別等同由上而下及

由下而上的模式。其中學者 Lipsky（1980）在政策執行中強調「由下而上」的

角度暸解執行過程，對他而言，那些實際在第一線執行政策的人才是執行的關

鍵（蘇偉業（譯）2016:131）。於此，第二代政策執行模式中相當肯定「基層

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地位，此模式強調應給予基層官僚或地方執

行機關自由裁量權，使之因應複雜的環境制定適合的政策，且 Lipsky 認為的基

層官僚不僅是公共政策的解釋者，也是政府與個人之間的聯繫窗口。基層官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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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輸送上對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係也具有重要意義（Brodkin, 2016）。

1980 年代西方國家面臨財政赤字，要求政府解除管制、分權和民營化的聲浪興

起，新公共管理的概念浮現，其帶來更為複雜的政策過程，其輸出已經不再由

公部門主導，私人組織、非營利組織的參與形成常態，包括契約外包等，直接

或間接影響了整個組織的運作，不僅基層官僚，上層管理者也受到影響，這點

對公共組織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即從管理（效率、控制）到治理（績效、課責）

的變化（Brodkin, 2016）。Lipsky（2010）也指出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一定程

度上產生了變化，如將類似的市場機制引入公共系統。政府開始對於公共服務

廣泛與私人組織或非營利組織簽訂契約，如:國家青年違規住房，透過與非營利

服務機構簽訂契約來分散服務的提供。以不同形式呈現的服務提供勢必減少政

府的業務範圍以及能力，那對於基層官僚本身的裁量權行使是否產生轉變，是

一個重要的課題。 

而政策研究可能會因國家的風情與系絡的不同而異，因此西方所稱基

層官僚的界定會與我國有所不同。西方國家對於基層官僚的定義，於

Lipsky（1969）首次提出「基層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s）」的概念，

其定義為凡是在工作當中必須與民眾直接互動，或是在執行公務方面具有

實質裁量權的公職人員。典型的基層官僚包括教師、警察，以及其他執行

法律的人員、社會工作者以及其他政府員工（Lipsky, 1980）。然 Hupe 和

Hill（2007）則認為基層官僚可能是正式的政府僱員或被視為是在公民社會

下工作的組織。儘管在分工中他們的正式職位存在差異，以憲法法律和民

主及其制度作為基礎，基層官僚是公職人員。作為在公有領域行事的公共

行為者，他們對其工作成果負有公開責任。隨著新公共管理和治理觀點的

興起，政策輸送不再單由公部門獨佔，而是逐漸向下或向外授權，如契約

外包、民營化或是將業務交由非營利組織提供服務（Brodkin, 2016）。綜

合上述，Hupe 等人（2016:16）定義的基層官僚，第一、他們時常與公民

接觸；第二、他們提供服務，他們可能是受公部門契約外包所委託的私人

公司；第三、在特定任務上他們可能受過專業訓練。基此，共同特徵使基

層官可以被識別，包括他們固有的裁量權、作為政策合作者及在實行任務

時表現出一定的技術。相對而言，我國對於基層官僚的定義，許立一等人

（2005）將基層官僚稱為第一線行政（front-line administration），其認為

實非專指地方政府的施政或是低階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而應包括中央與

地方直接對民眾提供的服務措施。 基層官僚的工作行為有三項特徵，分述如下（Hudson, 1989；轉引自

丘昌泰，2013） 

1. 顧客需求的修正行為：基層官僚常感到機關資源的的缺乏，致使必須

透過各種手段來修正顧客的需求。 

2. 工作概念的修正行為：他們也會修正自己對於工作的目標以及認知修

正，以減少預期與實際之間的差距，但這就會造成基層官僚保守的心

態，無異於創新。 

3. 顧客概念的修正行為：基層官僚也會直接將顧客分類，使顧客予以合

法化，雖然分類後會使工作與原本的組織目標有所不同，但卻能順利

回應顧客需求。 

基層官僚就是因為有上述特徵，使他們成為第一線接觸民眾以及第一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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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國家權力之人，因此他們在行使權力時才需要受到關注，就也是我們認為基

層官僚行政裁量權之行使重要的原因。 

二、 行政裁量權的理論回顧 

(一) 行政裁量權的定義與範圍 

陳敦源老師從代理人理論來看行政量權，他認為在所謂「人民是主人，官

僚是僕人」的代理人思維下，一定會出現利益衝突、資訊不對稱的問題。因此

重要的是行政裁量權的政治控制議題。從理性選擇制度論來看，陳老師對於行

政裁量權的理論回顧參考了 Epstein and O Halloran 與 Shepsle and Bonchek 的看

法繪製出圖。行政裁量權來自於官僚落差，如圖一所示，X 點代表總統（P）、

國會（C）和法院（L）等現勢聯盟決定執行政策的點，但是官僚體系對於該項

政策偏好是 A 點，對於官僚體系最好的政策選擇將是 X’點。因為 X’點是三個

決策單位可以接受的點，又是基層官僚在決策單位的巴瑞多集合中，離自己偏

好最近的點。因此，|X-X’|就是所謂的官僚落差，這個落差就是行政裁量權。此

理論就是要改善這個落差，也就是說行政裁量權的控制核心（陳敦源，2002）。 

 
圖 一  官僚落差與行政裁量 

資料來源：民主與官僚：新制度論的觀點（117），陳敦源，2002，臺北：韋伯

文化。 

若從行政學的法制理論途徑而言，裁量係指「行政官僚在權限範圍內，所

享有多種作為或不作為的自由」（Davis, 1969:4 轉引自 Hill,  1997： 181）。

Jowell（1973）認為行政裁量權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就分析角度而言確定哪一

類型的決策情況更需要裁量權，對於所觀察到裁量權需要或不需要、有意或無

意的特徵做出判斷，它是一個規範性的評估。Dworkin（1977:31）則將裁量權

比喻為甜甜圈的洞，意指一個由周圍限制帶打開的區域，換句話說，裁量權無

論是已授權還是已使用，都是公職人員在規則和條例存在的背景下進行策劃的

有效決策空間（Hill, 2013:238）。Hupe（2013）認為事實上裁量權是包含多方

面的概念。Hupe 和 Buffat（2014:551）提出兩個裁量權的概念需要被聚焦，一

方面是自由裁量權的使用，聚焦於給定環境中的行為；另一方面是由法規制定

者所授予的自由裁量權。大多數實證研究中，前者被視為是需要解釋的自變項，

而後者在需要解釋為何授予自由裁量權時則視為依變項（Hupe, Hill& Buffat, 

2016: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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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層官僚與行政裁量權之間的關聯 

無論在公共行政學界或行政法的領域中，基層官僚裁量權的行使已然

成為重要的議題，如基層官僚行使裁量權的範圍、應被控制的範圍、如何

控制基層官僚對行政裁量的行使，以基層官僚的行政裁量權的行使如何與

民主治理相互調和，一直是學術界中爭議的課題（Vinzant & Crothers, 1998: 

37）。基層官僚除了執行政策之外，也扮演了決策者的角色，因為他們日

常組織生活過程中，非正式地建構或重建政策。在基層官僚在兩個層面上

體現決策者的角色，分別是裁量權及相對自主性（Lipsky, 1980；Brodkin, 

1990）。Hupe 和 Hill（2007）便指出法規給予的裁量權是由專業人士加諸

上的，基層官僚實際上可能是決策者，主要是為了管理他們工作之便，去

運用自由來訂定政策。 而他們利用自由來訂定政策，雖然基層工作裡普遍存在的裁量權相當

顯而易見，但是有時候與公民進行互動時，基層官僚所行使的裁量權，卻

相對而言比較少。裁量權是一個相對性的概念，當裁量權程度愈高，對裁

量權的分析愈能夠了解基層官僚行為的特徵（Lipsky, 1980:15）。在此情形

下，某種程度上基層官僚得以豁免於組織權威的拘束，而保有任務執行上

的相對自主性。因此，從裁量權及自主性可以發現，基層官僚在政策實踐

過程中的工作是政治性的，他可以決定誰獲得什麼公共服務或如何得到服

務，並非如過去傳統理論將政治行政二分，即兩者之間會互相影響

（Brodlkin, 2011:i255）。Maynard-Moody 和 Musheno 也表示在諸多學者拒

絕政治行政分立，他們認為這只是個規範性的理論而非實證性，且 1980 年

代的執行理論即聚焦於政策失敗，源自政治的目的與行政的執行產生廣泛

的落差，因此開始重視兩者間的關係（Maynard-Moody& Musheno, 

2000:377）。 
Lipsky（1980）認為某些特性導致難以限縮基層官僚在裁量權的上行

使。其一，基層官僚工作的場域極其複雜，無法將其簡化成為事先規劃好

的固定做法；其二，某些情境有賴基層官僚做出符合人性的判斷，針對特

殊情境能夠具有一些彈性；其三，讓基層官僚擁有裁量權可提升自尊意識。

基於上述理由，基層官僚常常是扮演政治性的角色，每日的工作經常涉及

裁量權的行使，且時時刻刻需權衡如何行動，並根據複雜的情境進行判斷。

關於裁量權的研究，Vinzant 和 Crothers（1998）指出基層官僚工作的困境，

源自裁量權、權力及正當性的特性，因此作者認為領導的行動可作為評估

制定裁量決策的有效行為模式。 

(三) 行政裁量權的運作 

1. 依法行政下的裁量行為 

在法規授權下的裁量如何運作，Walker（2016）研究發現英國的社會援助

改革計畫，此計畫是源自中央政府，具體措施交由基層官僚施行，但是基於行

政便利性中央授予基層相關的執行規則而調整作業流程將其更趨於標準化，此

舉限縮基層官僚個人裁量權的使用，取而代之的則是行政的裁量（中央授予）。

因此，在此個案中，基層官僚為了達致效率而不會依據個人的偏好作選擇性的

裁量，所以公共服務的回應性減少，非人情化的流程增加。基層官僚透過裁量

權接觸個人需求會因此犧牲行政便利性，由於個案的複雜性及不一致性使得時

間成本的增加，因此僵化的法規會取代彈性且府和人性的決策裁量行為

（Titmuss, 1971:127）。法規會引導基層官僚行使裁量權的大小，Buffat（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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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瑞士失業保險給付為例子，研究發現在整個行政過分為兩個階段，第一，當

事人的資格階段，第二，當事人的批准階段。由於資格階段已由發規所明定，

基層官僚只須依據規則判定，因此裁量權較小；而批准階段因涉及個案複雜性，

法規只就大方向的原則訂定，因此基層官僚會有比較大的裁量權去判斷。而就

Hupe 和 Buffat（2014）所提及裁量權的兩個概念觀之，由於資格階段法規已明

訂資格申請的事項（本身法規就給予少量的裁量權限），基層官僚為了課責機

制使得裁量權的使用變小；而批准階段因只做原則性規定，使得法規在授權上

有較大的空間去處理，因此有更多的裁量權使用（Buffat, 2016:94）。 

2. 績效管理下的裁量行為 

隨著新公共管理和治理觀點的興起，政策輸送不再由公部門所擁有，而是

以契約化和私有化形式來提供公共服務。政策輸送不僅透過公部門官僚且涵蓋

私人企業、非營利組織及公私混合的組織，因此在這樣的新環境下基層官僚需

承受更多類似績效、課責等相關議題（Brodkin, 2016:33）。 

Considine（2000）透過澳大利亞工作量的計畫研究發現，由於在契約外包

下衡量標準通常是由行政機構與外包廠商的契約作設定，績效要良好需根據衡

量的行政基準來定，導致為了追求高績效而犧牲平等的價值。且機關在此影響

下，會試圖透過短期財務誘因機制找出最低成本帶來最大效益的政策方案，進

而忽視其他的政策價值。而這樣的績效管裡衡量的實踐在美國已普遍存在，舉

凡教育、健康、社會福利、幼兒保護及警政。績效管理會創造一個有利的誘因

機制去聚焦衡量工作的尺度，因此為了達到績效可能會限縮基層官僚裁量權的

使用，且在裁量權受壓榨的情形下，注重結果導向的績效驅使基層官僚減少機

會去回應顧客的需求，並減少裁量權的運用。只要績效標準獲得滿足，政策工

作如何在基層組織中完成並不重要（Brodkin, 2011）。可見，裁量權並非毫無

限制的，績效和結果衡量會影響裁量權行使的空間。Lipsky（2010）也指出新

公共管理的引入導致行政變革，限縮基層官僚(從業人員)的裁量權，相對地更

加突顯政策目標。就老人社工而言，決策者更強調社工在為老人提供服務方面

的作用，而減少對諮詢的關注。裁量權並沒有消失而是隨著改革的移轉限制而

已。 而 Lipsky（1980）所提及的基層官僚裁量的困境，本文認為在新的管理主

義趨勢下強調的績效管理，在資源及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因為更專注於工作的

明確性並積極回報工作結果，較無法花更多的精力去瞭解服務對象真正的需求；

簡言之，犧牲顧客的回應來達成效率，在某種程度而言也是一種困境。 

3. 專業性的裁量行為 

Maynard-Moody 和 Musheno（2000）指出基層官僚的兩種裁量行為的描述，

一個是政府代理人；另一個則是公民代理人，前者主要由學者、民選官員或高

級官員所提出，注意的面向是行政裁量權在基層官僚行使必然性與民主正當性

之間的衝突，他們擔心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使他們有機會根據自己的利益

而不是法律和政策作出決定，這些舉措將基層人員從政策執行者的地位提升到

事實決策者的地位，強調官僚控制的局限性。而後者的看法主要被基層官僚所

提出，他們不認為自己是決策者甚至政策執行者；政策在他們的決策規範中並

不突出，他們認為自己是隨時需面對不同環境的公民代理人，他們的決定和行

動是基於他們對個體公民顧客的判斷，並由實用主義調節。鑑於公民顧客的性

質和國家施加的限制，基層官僚的判斷基於可能達成的，目標行使行政裁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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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管理主義和治理趨勢崛起後，政府代理人的看法已漸漸被公民代理人所

取代，也較能合乎現今設社會下的運作，他們決定和判斷存在於規則、程序和

機構中且指導具體個案是規範性的而非法律或是命令。應先建立專業性的判斷

而後才依據具體狀況制定規則及程序並非先制定、使用規則指導判斷，如此公

共服務才能有效回應公民的需求（Maynard-Moody & Musheno, 2000:347）。本

文發現與 Elmore（1985）的向前推進策略與由後推進策略具相似性，前者強調

明確地規定政策目標並詳細說明計畫細節而後判斷政策應用在哪一類目標群體；

後者則是強調明確地規定地行為的改變要在下層，先瞭解目標群體的行為特徵

再由上層制定相關政策（Matland, 1995）。如我國禁菸政策，若先設計禁菸政

策而後執行，即違背政策目標的民眾將受罰符合向前推進策略；相對地若先讓

基層瞭解抽菸的民眾會有那些行為，而後制定禁菸政策符合向後推進策略。如

此，讓基層官員先透過專業性的判斷瞭解行為者的特徵，進而進行專業決策。

也因基層官僚在執行政策過程中，會基於自己的專業性、價值判斷甚至行使行

政裁量權致使在行政裁量的運作中充滿複雜性，因此社會正義等價值因素常常

是公共政策是否成功的因素。他們可以基於群眾的特性以及需求、對政策法規

的認知作出解釋，並選擇他們的專業技能，提供大眾更好的服務。這才是為人

民服務的本質（O’Sullivan, 2016）。 

如上所述，服務要能滿足公民的回應，勢必要建立專業性的判斷並依據個

案複雜性作不同的處理，但是基層官僚能夠進行專業性自主的判斷會因為時間

的壓縮，讓專業性的判斷降低。Murphy 和 Skillen（2015）針對品質保證機制對

北英格蘭基層官僚（教師、護士及社工）影響的研究，基層官僚在進行職務時，

時間遭到壓縮使得投入於個案的時間減少且無法清楚瞭解服務對象的需求，在

時間壓力下只能處理類似案件審核等的例行性文書工作，欠缺對於個案有更廣

泛掌握的能力，造成其專業自主判斷的能力受到影響，如此服務品質隨之降低。

對基層官僚的運作上，時間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進而影響專業的信任關係

及對基層官僚的課責問題，唯有在非專業性和專業性加入兩個因素「情境知識

（situated knowledge）」與「信任（trust）」，基層官僚得以瞭解細微差異及複

雜性的個案，進行決策（Murphy& Skillen, 2015）。 

         此外，在行政裁量權的運作上，學者 Jensen（2000）發現基層官僚如何行

使裁量權也會跟他們所屬職位的基本工作特徵有關。因為不同職系、職位會有

不同的任務、會遇到不同情況。在處理不同類型任務時，心中會有不同的道德

考量，進而影響基層官僚的行政裁量決策。就如同在藥物濫用的案例中，收容

中心人員、監獄人員、警察人員同是基層官僚，但因為他們的職位、職系不同，

考量的面向就不同。收容中心考量的是使用者的個人利益，考慮藥物對個人痛

苦的影響；監獄人員是考量個別犯人和整個社會的利益，藥物的施用考量是否

能對犯人重回社會有幫助；而警察人員考量則是因為公益因素，他考量的是輕

易開放藥物禁制，是否會造成一般大眾不好的影響。由於個案的複雜性使得民

眾間的需求而有所不同，Hupe 和 Buffat（2014:555）即指出民眾對於公共服務

的需求是不受拘束的，但基層官僚會因為時間、資訊及人員需求等資源的限制，

使得執行行為無法達致民眾的需求，供需之間的不平衡造成公共服務產生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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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我國實務對於行政裁量權上的行使與運用 

我國實務對於行政裁量權的行使，多是從行政法學的角度出發，原因在於

我國目前並不肯認基層官僚擁有自主性的行政裁量權，認為必須要有法律的授

權才行，而且僅限在法律效果之選擇（賴恆盈，2013）。即使是我國的公共行

政文獻亦稱要符合相關法理原則才得有空間行使（廖慧美，2004）。 

 一、行政法學對於行政裁量的定義與基礎 

行政法學對於行政裁量的起源與論點並不同於公共行政學界，法學學者認

為行政裁量的起源來自於十九世紀歐洲王權下降後，行政與司法區分越來越明

顯，為避免行政措施遭遇法院之干預，裁量（Ermessen）之概念才產生。當權

限隸屬於行政機關或是官僚裁量範圍時，普通法院或行政裁判機關之審查應受

限制之原則（吳庚，2011：117。）也是因為這個緣由，行政法學對於行政裁量

權的研究多關注在行政裁量權的控制，免得行政權過大干涉人民，而非像是公

共行政學界討論行政裁量的運用，這也導致我國在行政裁量權運作上的狹隘。 

若論行政裁量的法理基礎可以追溯到憲法學中最基礎的「法治國原則」，

在法治國原則下，除了人民享有基本權保障原則還有依法審判原則、權力分立

原則、法安定性原則等。而討論最多、與公共行政最相關的原則就是依法行政

原則（法治斌、董保城，2010：58；吳庚、陳淳文，2013：49）。依法行政原

則下有兩項實質內涵，分別是法律優位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而行政裁量權就

是法律保留原則細緻操作畫下的一項子原則（李震山，2011：301；林明鏘，

2015：98）。如此說來，無怪乎我國之行政裁量權的授予須由法律規定，並不

是公務人員與生俱來的權利。換句話說，在我國實務操作上，行政裁量權的行

使必須要有法律授權，若法律未授權或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裁量權的範圍超出

法律授權的權限範圍，那麼這就是裁量瑕疵。這與公共行政所主張的不同，舉

凡國外案例裁量行為的行使由法律所授權，即在授權範圍內行使權力，此部分

與我國具一致性；然晚近一些國外學者認為基層官僚的裁量行為可能超脫法律

框架，意味著基層官僚並不局限於法規的授權而是基於本身專業性的判斷行使

裁量權來回應公民。 

那麼行政法學上對於行政裁量的定義又為何？行政程序法第十條規定：

「行政機關行使裁量權，不得逾越法定之裁量範圍，並應符合法規授權之目

的。」又根據翁岳生老師的說法，行政裁量權係指行政機關在法律積極明示或

消極默許下，授權行政機關基於行政目的，可以在具體個案中自我負責的以實

現個案正義為目的，選擇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或方式，而不受法院審查者（翁

岳生，1998；李震山，2011：301；林明鏘，2015：102）。而行政裁量又可以

分成廣義的行政裁量或是狹義的行政裁量，前者包括行政機關在不適用法律保

留之領域的決定自由、擬定行政計畫實的決定自由。而狹義的行政裁量係指行

政機關經法律授權，於法律效果實現時，得決定是否使有關之法律效果發生

（莊國榮，2015：89）。而基層官僚所擁有的行政裁量，應為狹義的行政裁量

權。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行政裁量與不確定法律概念的異同，不確定法律概念

是行政機關針對法律上的構成要件能否有決定空間，法律學通說認為原則上沒

有，因此司法上得審查，僅有在有所謂判斷餘地的情況時，司法必須有所退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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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司法審查密度。行政裁量則是行政機關法律效果的選擇，原則上司法需尊

重行政機關，僅有裁量瑕疵時，司法才例外得以審查。故現行政法學者認為在

行政裁量係指行政機關決策與否或是選擇多數法律效果而言，並不包含構成要

件事實之判斷，構成要件事實的認定乃不確定法律概念，並不屬行政裁量的範

疇。若再細分行政裁量，對於選擇是否做出行政處分，稱為行為裁量或是決策

裁量，對於選擇不同法律效果行為，稱為選擇裁量（吳庚，2011）。 

在立法技術上，會用下列幾項法律用語表示之。分別為以「得」字用語表

示對行政機關之裁量授權，以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規定為例；以「得不」字用

語表示對行政機關消極決定之裁量授權，以行政程序法第 103 條為例；以「得」

字用語表示對行政機關之裁量授權，以行政程序法第 123 條規定為例；以上下

限表示對行政機關之裁量授權，以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53 條第 1 項規定；

以選擇性表示裁量授權，以集會遊行法第 28 條第 1 項為例；以法律規定之整體

關聯表示裁量授權，以以行政程序法第 107 條第 2 款為例（莊國榮，2015：

89）。 

以上的說明行政裁量在我國，常被討論的問題是行政裁量的範圍到底在哪，

以法律的角度來論述此問題就是「行政裁量權在哪種情況會受到限制」，因此

我國的司法實務上，論的是司法機關在審查行政裁量權的權限。若是司法機關

可以審查，那這就超出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之權限，也就是「裁量違法」

必須予以追究。當行政機關的決定超出法律授權的範圍，稱為裁量逾越。當行

政機關的裁量與法律授權的之原目的範圍不符或是出於不相關之動機，則稱為

裁量濫用；若是行政機關故意或過失不作為法律規範賦予行政機關一定的裁量

權限，則稱為裁量怠惰。還有一種情況是當行政機關在做成裁量決定時，本有

多種不同法律效果可以選擇，但因特殊事實的存在，使行政機關的行政裁量受

到限縮到只剩一種裁量情況，稱為裁量收縮。此時，行政機關的裁量權等同是

沒有裁量權的情況（李震山，2011：309；林明鏘，2015：110）。舉例來說，

我國對於我國行交易專區的設置就屬之（周佳宥，2012）。 

 二、我國實務在基層官僚行使裁量權的運作 

我國行政裁量權的運作無論是國外理論或是國內文獻、公共行政學界看法

或是行政法學的論點都肯認行政的正當性、依法行政、公共性等觀點（林俞君，

2009），但他們之間的認知卻截然不同，這也將深深影響我國行政裁量權的運

作。 

邱毓枚（2008）以基層員警對於交通違規開罰單為例。首先，研究發現公

共行政學者一直所強調的為公民考量的專業性，在我國毋寧說是對於基層警員

對於交通違規案件的專業性考量。當違規者的社會關係越近、態度越好、違規

情節越輕微且基層警員個人對於交通違規舉發的認知是「教育」而非裁罰時，

基層警員在行使行政裁量權時，越會朝向以勸導單代替裁罰單的方式進行。然

而這樣的專業判斷並不是為公民考量，而是基層警員專業背景及主觀認知上的

考量。再者，前述 Brodkin（2011）所發現的組織績效因素，在交通違規案例中

也可以看到，在我國基層警員行使行政裁量權時，若是遇到機關的重點取締項

目，越會嚴格執法以符合機關的政策目標；又或是當基層派出所面對轄區內開

單績效的壓力時，基層警員也會多以裁罰方式而非勸導單。此外，基層官員所

處的環境也會影響行政裁量權的行使，這雖與 Jensen（2000）所發現不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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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影響行政裁量權的行使有所不同，但有可類比之處。最後，法律對於行政

裁量權的影響，也是本篇的重點之一，基層警員普遍對於法律在行使行政裁量

權時的重要程度都是非常贊同，原因在於面對大眾的違法行為常必須要端出一

套能夠說服人的法理依據，才不會遭受反抗。而行政法學所強調對於行政裁量

權的控制，研究也發現多數警員並不會超出法律所授權的範圍，避免滋生爭議，

也或許是常用的法條就這些，比較不會有裁量瑕疵的問題。至於法院跟大法官

解釋對於基層警員的影響更小，這些司法見解通常是會影響到機關政策及上級

長官，再間接影響至基層警員，對於行政裁量權的行使並不產生直接影響力。 

在區公所的基層官僚研究當中，發現基層官僚的個人人格特徵與組織的領

導風格才是真正影響基層官僚行使裁量權的重要因素。（曾冠球，2004）這與

基層警員的研究有大部分的相同、與國外公共行政學者所稱之專業性、工作職

位等因素都有可以參照的相似卻不完全相同。 

我國學者還是認為行政裁量權必須要有法律所授權，像是警察如何開單、

行政人員如何決定誰有資格取得低收證明，如何評估給予補助等等服務。這些

都是在法規引導下，基層官僚所作出的判斷和決定。反之，若法規已無規定下

即無法協助基層官僚在個案、特殊情境進行判斷和決策，這時才需要裁量行為。

超出這些情形而自為裁量才會產生裁量違法的情形，要受到監督。而事實上，

裁量行為發生裁量瑕疵而受到司法控制的情形在我國其實並不多。 

總而言之，我國實務界對於公共治理下的公共行政思潮改變其實是無感的，

也就是說，雖然公行學界對基層官僚行政裁量權的行使訴求尊重公民權，將政

府代理人的角色置換為公民代理人的角色，但是目前我國實務對於行政裁量權

的看法還是停留在依法行政的思維下，我國的專業性、績效、組織行為對於基

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影響也都只是當作一個可能會影響行政裁量權的變數

當作考慮而非尊重公民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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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論 

在公共治理觀點下，傳統的政府治理轉向公民社會治理，基層官僚在此趨

勢下，行政裁量權的範圍也會隨之浮動。在這個脈絡下，國外學者考量了許多

會影響到基層官僚行使行政裁量權的因素。本文回顧公共行政文獻得知基層官

僚的裁量行為會受法規、績效及專業性等因素而受影響。相比之下，法規相對

於績效而言裁量權會較大，雖然也有內部較為技術性、細節性的行政規則是為

了處理個案去制定，但在通常情況下，法規僅是一個概括性的規範，基層官僚

仍能根據案件不同程度做判斷。反之，若以績效管理作為衡量準則，裁量權會

相對於變小，因為政策目標量化後，越來越注重結果導向，使得基層官僚不會

特別注意民眾的需求，為了達到目標而忽略其他規範性的價值，故績效在行政

裁量權的運用上需要回饋機制，讓基層官僚可以暸解民眾的需求，而不會忽視

他們的利益（Brodkin, 2011：i274）。除此之外，回到公共治理的討論，因為顧

客導向對服務的重視，故會特別著重於專業性判斷的部分，在權限範圍內提供

符合民眾的需要並進行專業決策，囿於時間、資源及人力等因素導致為了追求

績效或是尊於法規的制定而使得專業性的判斷降低，甚至影響服務的品質，因

此該如何拿捏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然而我國實務上卻與上述不同，我國的行政裁量權運作卻仍然強調法律授

權的重要性，因為只有在法律授權的範圍內行使裁量權才能夠規避掉裁量瑕疵

的問題。我國學者對於專業性、績效的研究也不似國外學者認為基層官僚行使

行政裁量權乃依據專業性作判斷來回應公民需求，並將自己視為公民代理人的

角色，而僅僅是研究基層官僚在法律授權規範下，他們要如何去行使裁量權才

能達到最佳的裁量權運用，可以達到法律授權中執行職務的目的。 

最後，本文發現公共行政的理論承襲國外；而基層官僚的行政裁量權的行

使來自於我國行政法學界對於法律授權的看法。儘管兩者看起來南轅北轍，實

際上還是有可以共同思考的空間。在公共治理思潮下，尊重「公民」權、運用

專業性行使行政裁量權已經成為趨勢。除了在特定領域法規上的鬆綁，讓基層

官僚能夠擁有更大的自主權限，可以基於特定事實判斷法律效果以達服務大眾

的目的之外，也應該是用更縝密的法律思維去檢視公共行政學中行政裁量權中

的公民角色，也就是在行政裁量權的運用跟控制中採取平衡，避免基層官僚做

起事來綁手綁腳，同時也避免基層官僚趁機坐大，本文建議在鬆綁法規放權予

基層官僚時，也同時加諸相關的法律正當程序，如：聽證、陳述意見等程序，

讓基層官僚在行使裁量權時有所規範，且能夠真正納入的公民意見，以提供適

當的服務予措施給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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